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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榮幸受邀參與2015年電費躉購審議會，為促進台
灣電廠建設之討論，茲提出本司幾點想法與建議。 
 
 
 
 
以下為本司對於此次會議所發表之幾點想法與建議，希
冀貴單位能誠心考慮並採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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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川流式水力 : 根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三條所規範”川

流式水力”乃指利用圳路之自然水量與落差之水利發電系

統。 

 

2、以目前台灣的現實條件擁有圳路者為”農田水利會”、”

水利署”、”自來水公司”基於以往圳路設計並未考量發

電功能。皆為灌溉、疏圳及取水功能。大都以上述功能為

圳路設計及選址。同時為了圳道壽命大都以自然落差為圳

路優先選址。有些圳路甚至設計消能溝床以防圳路破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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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水力發電乃是利用水自高處流向低處，藉由水位落差之位

能轉換成水流之動能，用以推動水輪機轉變成機械能，帶

動發電機產生電能。但基於上述台灣圳道設計及選址。確

實不利水力發電廠的選址，只能增加土木工程經費以便達

到最有效的落差。得以產出最具效率的電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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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發電設備之選擇:  
A、上述台灣圳道的現有條件，所以發電設備的選擇確實 
   受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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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、低水頭機組以”s”type、Bulb、Kaplan 為主。以台 
   灣現有圳道情況又以”Kaplan”機組為最合適。 
 
C、Kaplan機組又以水頭及水流量決定機組大小。台灣 
   現有圳道設計合適水力發電的圳道幾乎都是低水頭 
   中大流量。機組選擇若要達到水量效益，則機組造 
   價相對較高。故前期設置成本也相對提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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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土建成本 
 

A、以目前台灣值得水力電廠開發場址多位於偏遠地區， 
   開發成本較高。 
 
B、將現有圳道修改為適合電廠開發，其土建成本較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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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躉購費率 
 

A、有關躉購費率公式，本司尊重專家學者之專業。惟希 
   望將其公式中之因素，加入考慮投資業者之立場，並 
   向專家學者說明投資業者之困境之處。 
 
B、期初設置成本 : 以104年設置成本為台幣69000/瓩實 
   為偏低。 
   B-1、根據英國能源與氣候變遷部(DECC)推估，水力發 
        電期初設置成本如下 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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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B-2、台電公司99年11月辦理完成之”萬里計劃可行性 
           研究報告 ”萬里水力發電廠估計112年每瓩投資 
           成本為223,331元(第0-3頁)。運轉維護99年之成 
           本約912元/瓩(第 11-3頁)，上漲率2%。 
 
 B-3、按一般水力電廠開發經驗，目前台灣經濟性較佳 
           及容易開發之廠址，幾乎台電已經開發完成。同 
           時早期開發者成本較低；規模較小者之單位開發 
           成本也比規模較大者為高。同時規模較大者也不 
           適合民間的投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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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、年售電量 : 以104年使用參數4200度/瓩年，此數字 
   確實偏高。依經濟部能源局”再生能源網”專業人士 
   水力能技術(四)國內推動目標與限制分析中所公告， 
   台灣過去20年平均每瓩每年可產生電量約2,754度。 
   以目前世界氣候變遷的情況下雨量越不平均。所以年 
   發電量只有越來越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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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、再生能源躉購費率 : 依105年度審定會第一次會議 
   綜合性議題，幾乎所有水力發電業者皆認定現階段 
   水力發電在台灣基本上是沒有投資的經濟效益。最 
   主要因素如下: 
 

D-1、優良廠址尋覓不易。探勘及評估廠址費用過高。 
D-2、現有圳道改造成本過高，土地取得不易。水以台 
     中水利會示範電廠為最具代表性。 
D-3、申請行政程度太過複雜冗長，造成設置間接成本 
     過高。 
D-4、躉購費率太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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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-5、躉購年限:目前躉購年限20年採單一費率確實不 
     合理。畢竟近年人事，勞力及經營費用逐年增加 
     同時電業開發絕對需要銀行融資。融資成本是無 
     法固定的，除非政府修法讓發電業融資採固定利 
     率。畢竟水力發電的成本回收年限最少12-15年。 
     但在固定費率的前題下風險性及不確定過高。建 
     議應該採用歐美先進國家的躉購制度。採前高後 
     低或浮動費率。 
 
 
      
      
      
 

         
 
    
    
    

 
    
 
    
    
 

 

 

13 



 
D-6、依經濟部水利署於民國97年12月所完成”河川及 
     供排水渠道發展小水力發電潛能評估及可行性先 
     期研究” 建議小水力電能收購費率在6元以上 
     (第10-2頁)，以目前川流式水力收購費率確實偏 
     低。 
 
D-7、躉購費率基準日:依目前躉購費率以簽約日為基 
     準。但水力發電施工期長久，同時又採單一費率 
     確實對水力發電業者非常不利。故請是否應該採 
     完工日費率基準。若是採浮動費率(非固定式費 
     率)，可以避免施工期長久所造成的費率不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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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NKS AND REGARDS 

 

報告人: 陳文松 先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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